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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y881018@tn.edu.tw
           99086
發佈時間：  2026/2/24 上午 09:36:49

公告標題：  115年第1次第1階段幹事及護理人員請調資績審查送件公告

公告編號：  278065 公文文號：  無

簽收：   準時簽收 2026/2/24 下午 02:31:07列印備查

附件：     附件1-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公務人員、護理人員及營養師陞遷作業補充規定.pdf 
附件2-自願降調同意書.odt  附件3-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幹事請調資績評分表（第1階段）.odt  附件4-
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護理人員請調資績評分表（第1階段）.odt  附件5-臺南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公務
人員英語檢測陞任評分標準對照表.pdf  附件9-115年第1次第1階段缺額表-護理人員.pdf  附件10-臺南市立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職員員額設置基準.pdf  附件7-第1階段資績審查委託書.odt  附件6-具結書.odt  附
件8-115年第1次第1階段缺額表-幹事.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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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內容：

一、貴校幹事（組長）及護理人員有請調意願者，請於115年3月6日（星期五）上午9時至
12時檢附相關證件送永華市政中心3樓南側會議室審查資績分數，逾期不受理。

二、本次作業之請調對象，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人員陞遷作業補充規定」

(附件1)第8點第1款及第10點第1款須符合下列資格：

(一)請調幹事

1.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經銓敘有案之現職幹事。

2.任幹事現職滿3年以上（實際服務年資計算至115年3月5日止，留職停薪期間
不計），現職屬超額移撥者，可併計原移撥學校服務年資。

3.未有公務人員陞遷法第12條所列事項者。

4.各級學校組長得申請降調為幹事（自願降調同意書如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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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職缺請參閱附件8。

(二)請調護理師

         1.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經銓敘有案之現職護理人員。

2.任護理人員現職滿3年以上（實際服務年資計算至115年3月5日止，留職停薪
期間不計），現職屬超額移撥者，可併計原移撥學校服務年資。

3.未有公務人員陞遷法第12條所列事項者。

4.職缺請參閱附件9。

三、請調人員應檢附下列證件：

(一)「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幹事、護理人員）請調資績評分表」(附件3、4)1
份，資績評分表上之申請人自評及學校初核請填計分數並逐級核章。

(二)「應檢附證件資料表」(附件3、4)及相關資績證件，請依該資料表所列項目備齊
正本及影印本各1份，申請人應攜帶正本供核對，若任一評分項目未檢附正本，該項
不予計分。正本經核對後發還，影本則留存備查，不予退還；請於各證件影本上註

明「本影本與正本相符」，並簽名或蓋職名章。

(三)具結書(附件6)。

(四)擬調任須具身心障礙資格之職務者，應檢附身心障礙手冊。

(五)資績審查當日無法親自到場，委託他人送件者，應檢附「第1階段資績審查委託
書」(附件7)。

四、資績分數之計算標準、採計起迄時間及應檢附之證件，請參考請調資績評分表及請調

應檢附證件資料表。

五、公開選填志願辦理方式：

(一)請調人員依資績分數排序並公開選填志願，資績分數相同者依序以英語能力、
考試、學歷、現職年資、考績、獎懲、訓練及進修積分較高者為優先，如各項分數

均相同時，以抽籤決定優先順序。

(二)公開選填志願作業日期，另於本局教育公告系統公布訊息，網址
http://bulletin.tn.edu.tw。

六、本案「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公務人員、護理人員及營養師陞遷作業補充規

定」(附件1)、「自願降調同意書」(附件2)、「請調資績評分表」、「請調應檢附證件資料表」
(附件3、4)、「臺南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英語檢測陞任評分標準對照表」(附件
5)、具結書(附件6)、「第1階段資績審查委託書」(附件7)、幹事及護理人員缺額表(附件



8、9)及臺南市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職員員額設置基準(附件10)等表件，請自行下載參
考使用。

七、其他注意事項如下：

(一)留職停薪人員未申請回職復薪前不可參加請調作業。目前申請延長病假中之人
員，為避免影響新服務學校人力調配，應附「病癒證明書」在原校銷假後始可參加

請調作業。

(二)訓練進修之時數須登錄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與職務相關之學習時數始
可採計，登錄於其他系統（例如教師學習護照）之時數均不採計。另已取得學歷之

進修時數不再重複採計，例如學歷已以空中大學畢業計分，其前於空大進修之學分

不再採計。

(三)請調人員之年資、考績、獎懲、訓練進修以任現職學校幹事期間為限（組長年
資比照幹事標準計分），前服務學校之資績，除超額移撥者外，均不予採計。請調人

員係超額移撥至目前服務學校者，其年資及最近5年之考績、獎懲、訓練進修得併計
原移撥學校同職務列等之資績分數。

(四)考績如跨越原學校與現職學校，該年度考績採計以「考績通知書」所列為主，
如為現職學校所發之考績通知書即可採計。

(五)請調人員錄取後之任用資格以銓敘部審定為準，如經審定不符資格無法任用致
註銷派令，不得異議。 

(六)本次職缺現況如屬預估缺，屆時該職缺因故未出缺，請調人員須無異議放棄調
任該職缺資格。

(七)作業上如有任何問題請洽本局人事室承辦人：鄭小姐，電話：2991111＃8967

受文單位：  公立國小、公立國中(含市立高中)


